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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第 45 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會議緣由 

一、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落實違規查處作業，本

署依據本部 111年 2月 14日內授營綜字第 1110802420

號函頒「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

計畫法定事項及執行管考要點」(下稱管考要點)，自

111年度至113年度每年以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補助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違規查處土地使用違規作業。

全國違規變異點之已辦結比率自 110 年 10 月底之

68.6%，至 113 年 7 月底已上升至 86.6%。 

二、 自 114 年 4 月 30 日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日起，將依國

土計畫法（下稱本法）實施管制，屆時就符合本法第

40 條規定之檢舉案件應發給獎勵金，另依據國土永續

發展基金罰鍰提撥辦法(草案)第 2 條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當年度依國土計畫法第 38 條罰鍰收

入之 50%應提撥入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再依本法第 44

條規定，依前開基金來源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辦理違規查處及支應民眾檢舉獎勵。 

三、 考量 111 年 2 月 14 日內授營綜字第 1110802420 號函

頒之管考要點涉及違規查處之補助項目與現行實務執

行需求不符，又因應本法第 40 條之新增補助項目需

求，爰擬具「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作業要點」（草案，詳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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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作業要點（草案） 

一、 補助內容 

(一) 作業期程：各年度補助計畫執行期間為每年 1 月至 12

月，補助申請期間由本部國土管理署以正式函文另行

通知。 

(二) 補助對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臺北市、嘉義

市、連江縣、金門縣除外）。 

(三) 補助項目： 

1. 辦理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以外地區之變

異點查報作業之必要費用。 

2. 配合本部政策執行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必要費用： 

包含辦理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超商或超市案件、經

濟部專案函送本部之農地新增非屬工廠之違規使

用案件查處作業等費用。 

3. 執行國土計畫法第 40 條規定之支出： 

依國土計畫法第 40 條規定，由第 38 條規定所處罰

鍰中應提撥一定比率，供民眾檢舉獎勵使用；另依

本法第 44 條規定，未來「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可

用於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違規罰鍰

相關事項及支應民眾檢舉獎勵等費用。 

4. 辦理其他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項之必要費用： 

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

聯合取締小組稽查作業、委外辦理空拍違規使用影

像、律師費或辦理各部會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函送違規查處案件之查報作業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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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補助額度 

1. 補助額度以各直轄市、縣(市)新臺幣 150 萬元為原

則，本部將視各該提案內容、預計處理之變異點數

量及往年執行績效酌予調整，另為配合本部政策執

行土地使用管制事項者，得酌予調高額度，最終補

助額度以本部核定金額為準。 

2. 前開補助項目不包含人事費及廣告公關費。 

(五) 申請及核定程序：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視實際需求提出申請，

並於本部國土管理署所定受理期間內，將申請補助

計畫之經費概估表及有關附件函送本部國土管理

署。 

2. 申請補助計畫由本部國土管理署採書面審查，並將

審查結果及建議補助額度報請本部核定。 

擬辦： 

依會議討論方向修正補助要點草案內容，後續將循程序簽

報函頒補助要點，並賡續辦理 114 年度補助案申請及核定

作業。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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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事項作業要點（草案） 

壹、辦理依據 

為促進國土永續發展，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

強化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作為，並提升衛星監測變異

點查報成效，爰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事項，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貳、補助內容 

一、作業期程：各年度補助計畫執行期間為每年 1月至 12

月，補助申請期間由本部國土管理署以正式函文另行

通知。 

二、補助對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臺北市、嘉義市、

連江縣、金門縣除外）。 

三、補助項目： 

(一)辦理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以外地區之變異點

查報作業之必要費用。 

(二)配合本部政策執行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必要費用。 

(三)執行國土計畫法第 40條規定之支出。 

(四)辦理其他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必要費用。 

四、補助額度： 

(一)補助額度以各直轄市、縣(市)新臺幣 150萬元為原則，

本部將視各該提案內容、預計處理之變異點數量及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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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執行績效酌予調整，另為配合本部政策執行土地使

用管制事項者，得酌予調高額度，最終補助額度以本

部核定金額為準。 

(二)前開補助項目不包含人事費與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服

務費。 

五、申請及核定程序：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視實際需求提出申請，並於

本部國土管理署所定受理期間內，將申請補助計畫書

（附件 1）及有關附件函送本部國土管理署。 

(二)申請補助計畫由本部國土管理署採書面審查，並將審

查結果及建議補助額度報請本部核定。 

參、經費撥付及管考 

一、 經費撥付方式及請款文件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本部核定補助款發文日之

次日起 4 個月內，依據「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對

地方政府補助計畫之撥款原則」規定，檢送請款文件

等相關資料報本部國土管理署請領各該項目之補助

款： 

1. 核定金額未達新臺幣 150 萬元者，以核定補助款

全額 100%先行撥付為原則。 

2. 核定金額達新臺幣 150萬元者，依下列原則撥付： 

(1)第 1期款：屬經常性補助以撥付核定補助款之

50%為原則，如含有資本性補助僅能撥付核定補

助款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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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2期款：俟直轄市、縣（市）政府預算執行

率達第 1 期款之 50%撥付賸餘補助款項。 

(二)前開請款文件，分述如下： 

1. 請款收據：抬頭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補助機

關欄位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2. 納入預算證明（如附件 2）：應加蓋關防，補助機

關欄位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3. 預算書（影本）或議會同意墊付函（影本）或其他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且應加蓋「與正本相符」

及「承辦人員職章」。 

4. 支出明細表（申請第 2期款時，始須檢附）（附件

3） 

5. 預算保留證明文件：如有跨年度執行者，應檢附

預算保留相關證明文件。 

二、 管考規定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各該年度辦竣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事項補助計畫書 (如附件 1)之工作項目後，

於次年 3 月 31 日前將執行成果報告及支出明細表(如

附件 3)函送本部國土管理署備查，賸餘款項並應一併

繳回本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又逾期提報或未依限繳

回賸餘款項者，將列入爾後本部國土管理署審核補助

之重要參考；計畫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無需填具勞務結

算驗收證明書者，得以足資證明結案文件代替。 

(二)本部國土管理署得視計畫執行情形，進行訪視、輔導、

訓練、查核或召開檢討會議，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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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其他 

一、補助款以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收據作為原始憑

證，至相關支用單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主（會）

計、審計等相關法令規定留存，本部國土管理署得視

需要，不定期抽查支用單據保存情形，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予以配合。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補助計畫指定專責單位及專

人，負責統籌協調與列管工作。 

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將由本部國土管理署視實際需

求以正式函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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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_____縣(市)政府___年度辦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事項補助計畫書 

執行單位 ______縣(市)政府_______局(處) 

預定辦理

工作項目 

一、辦理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以外地區之變異

點查報作業： 

(一)完成清查 113年 1月至 10月底既有未回報及違規

未辦結變異點 

(二)清查 114年新增違規未辦結變異點 

二、配合本部政策執行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必要費用 

   (提出具體執行事項及可量化結案條件) 

三、執行國土計畫法第 40條規定事項 

   (請預估案件數) 

四、辦理其他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項之必要費用 

辦理期程

規劃 

一、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以外地區之變異點 

項次 

114年每月預計清查變異點數 

既有 

未回報 

既有 

未辦結 

新增 

未辦結 
小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二、配合本部政策執行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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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具體執行事項及可量化結案條件) 

三、執行國土計畫法第 40條規定事項 

   (請預估案件數) 

四、辦理其他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項 

經費概估 

經費需求總額：新臺幣__________元 

經費項目 
經費需求

(元) 

需求說明 

(請說明用途及計算式) 

一般服務費   

外包費   

計時與計件人

員酬金 

  

專業服務費   

委辦費   

法律事務費   

其他服務費   

水電費   

郵電費   

國內旅費   

印刷及裝訂費   

材料及用品費   

辦公(事務)用

品費 

  

其他用品消耗

費 

  

租金   

房租   

機器、交通運

輸設備租金 

  

固定或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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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建固定資產   

捐助、補助與獎

助 

  

執行國土計畫

法第 40條支出 

  

總計   

備註： 

1. 本補助項目包含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土地違規
使用查處作業之必要支出，惟不得支應人事費及媒體

政策及業務宣導服務費。 

2. 前開表格之經費項目，得視實際需求調整。 
3. 前開經費項目除執行國土計畫法第40條支出外，得於

核定補助金額內互相調整勻支。 

4. 執行國土計畫法第40條支出額度如於當年度未執行完
畢，應併同其他賸餘款項繳回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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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縣(市)接受中央計畫型補助款納入預算證明 

補助機關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核定日期 

文號 
 

補助計畫 

名稱 
 

納入歲出預算 

金額(大寫) 

補助款 分擔款 

  

納入歲出預算 

機關 
 

納入歲出預算 

情形 

補助款 分擔款 

年度別  年度別  

預算別 

□總預算／□_____特別預算 

□總預算第____次追加減預算 

□__特別預算第__次追加減預

算 

□ _____________附屬單位預

算 

□業經本縣（市）議會以__年

__月__日_____字第_____號

函同意以墊付款先行支用 

 

預算別 

□總預算／□_____特別預算 

□總預算第____次追加減預算 

□__特別預算第__次追加減預

算 

□ _____________附屬單位預

算 

□業經本縣（市）議會以__年

__月__日_____字第_____號

函同意以墊付款先行支用 

 

備註  

機關首長職銜簽字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機      關 

印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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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縣(市) __年度接受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補助款支出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收支編號 項目 日期 收入 支出 結餘 

1.收 001 撥入 000/00/00    

2.支 001 ○○○○ 000/00/00    

3.支 002 ○○○○ 000/00/00    

小計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辦會計: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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